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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03月02日行政院第3845次會議

防止非公務機關個資外洩精進措施



策略一：強化聯繫會議功能(1/3)



策略一：強化聯繫會議功能(2/3)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落實個人資料保護聯繫作業要點(112.05.29)



策略一：強化聯繫會議功能(3/3)



策略二：提高個資法相關罰則



修法重點(1)

• 個資法第四十八條，非公務機關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或未依第二項訂

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之裁罰方

式及額度。

• 逕行處罰同時命改正，提高罰鍰上限，新臺幣2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

• 情節重大者，新臺幣15萬元以上1500萬元以下。

• 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15萬元以上1500萬元以下。



個資保護法修正案

◼112年5月16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個資法修正案。

◼促使非公務機關投入人力、技術及成本，落實保護
民眾個人資料之責任，並有助於政府打擊詐欺相關
政策推動。

◼另針對公務機關個資保護之強化，除落實現行資通
安全管理法對於公務機關的管理規範外，未來個人
資料保護委員會將以獨立專責機關的定位，整體規
劃對於公務機關及非公務機 關個資保護之監督機制
。



修法重點(2)

• 由「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擔任個資法主管機關。

• 現行個資法並未設置單一專責機關。

• 落實憲法法庭判決，有關建立個資保護獨立監督機制之要求。

整合目前分屬於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地方政府及國發會的權責



修法前後比較

條文 修法前 修法後

增訂第1條
之1規定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地
方 政府分散管理，並由國
家發展 委員會擔任個資法
解釋機關

將由個資委員會擔任個資法的主管
機關，整合目前分屬的權責

增修第
48 條第
2項及 第
3項規定

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或未
依第二項訂定個人資料檔案
安全維護計畫或業務終止後
個人資料處理方法者，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地方政
府須先限期命其改正，屆期
未改正者，方得按次處新臺

幣2萬元至20萬元罰鍰

✓ 直接裁處新臺幣2萬元至200
萬元罰鍰，毋須先限期命其
改正；

✓ 情節重大者，罰鍰則可提高至新
臺幣15萬元至1,500萬元；

✓ 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
幣15 萬元以上1,500萬元以
下罰鍰



違反個資法－刑事責任



違反個資法－民事責任



違反個資法－行政責任



策略三：設立個資保護獨立監督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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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行政檢查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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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教育部各事業別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處理辦法：
1.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及私立學術研究機構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實施辦法
2.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實施辦法
3.私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實施辦法
4.短期補習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實施辦法
5.運動彩券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實施辦法
6.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實施辦法(113年度
開始查核)

◼ 依據：行政院112年2月8日「個資外洩及資安
事件處理機制討論會議」，

◼ 指示：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就其業管非公
務機關研提年度行政檢查計畫。



檢查對象(1/3)
➢ 私立大專校院事業分組：(由高教司及技職司主辦)

1.私立大專校院(依私立學校法核准設立之私立專

科以上學校)

2.依學術研究機構設立辦法核准設立之私立學術

研究機構。

➢ 私立高中以下學校及學前事業分組：(由國教署主辦)

1.私立高中以下學校及學前教育

2.國教署轄管之其他非公務機關或事業。



檢查對象(2/3)

➢ 海外學校事業分組：(由國際司主辦)

1.海外學校

2.國際司轄管之其他非公務機關或事業。

➢終身學習事業分組：(由終身司主辦)

1.短期補習

2.課後照顧中心



檢查對象(3/3)

➢ 體育事業分組：(由體育署主辦)

體育署轄管之其他非公務機關或事業。



教育部主管「各事業別」相關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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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受查核對象 對應之安維辦法

高等教育司及
技職司

私立專科以上學校
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及私立學術研究機
構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實施辦
法

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

私立高級中學、
私立國民中學、
私立國民小學、
私立幼兒園

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個人
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實施辦法

終身司 私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私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個人資料
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實施辦法

終身司 短期補習班
短期補習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
畫實施辦法

國際司 海外臺校
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個
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實施辦法

體育署
彩券

運動彩券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
畫實施辦法



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

 指定或設管理單位或指定專人，負責個人資料
檔案安全維護



安全維護事項有哪些可做



委外監督的法律要求



委外監督的要項



113年查核目標

項次 業管單位 事業別 查核母數 預定查核

1 高等教育司 私立專科以上學校

106 20~25
2 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私立專科以上學校

3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私立高級中學 93 19

4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私立高級中學
(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

117 10

5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私立國民中學 12 2~3

6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私立國民小學 31 6~7

7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私立幼兒園 4500 7

8 體育署 體育團體、運動團體 4

9 終身教育司
私立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
心

72 5

10
終身教育司

短期補習班 17411 30



檢核項目說明(1/2)

(一)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

(二)組織及運作管理情形

(三)專責人員或專責組織任務

(四)個人資料盤點、管理與紀錄

(五)保有個資達一百筆，或具對外電子商務服務系統，或具有特種
個資之資通系統之安全管理



檢核項目說明(2/2)

(六)環境管理措施。

(七)業務終止之個資管理

(八)事故通報與應變程序

(九)資安檢測

(十)其他



113年查檢工作的精進

 112年結案會議共識：

應將查檢對象分級，來給予不同數量的檢查表

應該儘量以填空題代替問答題，以引導答題者能
明確表示。

提供更詳細的填表說明。

提供更具體的評審指引。



分級草案

評估
構面

權重

1 2 3

個資數量
A

1

1000 筆以下 一般個資
1001~50,000筆
特種個資
1001~50,000筆

一般個資 50,001 

筆以上
特種個資 50,001 

筆以上

外部利用
B

0.6

無外部利用情形
1000筆內少量

一般個資
1001~50,000筆
特種個資
1001~50,000筆

一般個資
50,001筆以上
特種個資
50,001筆以上

國際傳輸
C

0.4

不涉及特殊類別
敏感資訊
1000筆內少量

一般個資
1001~50,000筆
特種個資
1001~50,000筆

一般個資
50,001筆以上
特種個資
50,001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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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求法遵合規，善盡良善管理責任

 個資法適用範圍涵蓋公私立學校，且分別負有
行政、民事及刑事等責任，教育體系應嚴加重
視。

 依個資法第27條及教育部個資安維計畫實施辦
法第6條規定，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應訂定及執行
安全維護計畫，包括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
方法。



結合資安推動個資保護，以收綜效

 各校可評估結合現有資安管理(ISMS)及適度導
入個資管理制度(PIMS)，避免重複資源投入以
達到雙贏。


